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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 溪 区 人 民 政 府 关 于 房 屋 征 收 决 定 的 公 告
因李家浜底地块旧城区改建项目建设需要，区

政府决定对项目范围内国有土地上的房屋实施征
收。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国务
院令第590号）、《无锡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
偿办法》（锡政规〔2011〕第3号）及相关规定，现决定
征收下列范围内国有土地上的房屋及所有构（建）筑
物，国有土地使用权同时收回。现公告如下：

一、项目名称
李家浜底地块旧城区改建项目。
二、房屋征收范围
住宅：李家浜底1、李家浜底2、李家浜底2-1、李

家浜3、李家浜底5、李家浜底6、李家浜底7-1、李家
浜底8、李家浜底8-1、李家浜底8-2、李家浜底9-
1、李家浜底9-2、李家浜底9-3、李家浜底9、李家浜
底10-1、李家浜底10、李家浜底11、李家浜底12、李
家浜底14、李家浜底14-1、李家浜底15、李家浜底

15-1、李家浜底16、李家浜底17-1、李家浜底17、李
家浜底 18、李家浜底 19、李家浜底 20、李家浜底
22～李家浜底93、李家浜底29-1李家浜底34-1、李
家浜底35-1、李家浜底37-1、李家浜底37-2、李家
浜底37-3、李家浜底38-1、李家浜底43-1、李家浜
底43-2、李家浜底45-1、李家浜底45-2、李家浜底
45-3、李家浜底45-4、李家浜底47-1、李家浜底
47-2、李家浜底47-4、李家浜底51-2号、李家浜底
56-1号、李家浜底56-2号、李家浜底57-1、李家浜
底60-1号、李家浜底63-1号、李家浜底64-1号、李
家浜底64-2号、李家浜底70-1号、李家浜底71-1
号、李家浜底74号-1、李家浜底77-1号、李家浜底
77-2号、李家浜底77-3号、李家浜底77-4号、李家
浜底77-5号、李家浜底77-6号、李家浜底77-7号、
李家浜底77-8号、李家浜底77-9号后门、李家浜底
77-9号、李家浜77-9号旁门、李家浜底84-1号、李

家浜底84-2号、李家浜底84-2号、李家浜底84-3
号、李家浜底84-4号、李家浜底84-5号、李家浜底
84-6号、李家浜底87-1号、李家浜底87-2号、李家
浜底87-3号、李家浜底88-1、李家浜底95～李家浜
底107、李家浜底99-1李家浜底105后门、李家浜底
113～李家浜底119、李家浜底113对门、李家浜底
117-1、李家浜底118-1、李家浜底121 、李家浜底
122 、李家浜底129号、李家浜底130号、李家浜底
131号、李家浜南54、李家浜南55、李家浜南56、李
家浜南58、李家浜南58-1、李家浜南59、李家浜南
60、李家浜南61、李家浜南63、李家浜南64、李家浜
南64-1、李家浜南65、李家浜南66、李家浜南67、李
家浜南68、李家浜南70、李家浜南71、前蓉湖庄1-
1、前蓉湖庄1-2、前蓉湖庄1号、前蓉湖庄2号、前蓉
湖庄2-1、前蓉湖庄2-2、前蓉湖庄2-3、五里新村
2-2。

非住宅：李家浜底3-1号、李家浜底18号、李家
浜底48号后、李家浜底53-1号、李家浜底77-7号、
李家浜底77-10号、李家浜底86号、李家浜底122
号102室、李家浜底128号1-3车库。

三、征收补偿方案：见附件。
四、签约期限：自房屋征收决定公告之日起1个

月。
被征收人对本征收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本决定

公告之日起60日内申请行政复议，也可自本决定公
告之日起6个月内依法提起诉讼。

特此公告
附件：1. 项目征收范围图
2. 李家浜底地块旧城区改建项目房屋征收补偿

方案
无锡市梁溪区人民政府

2024年3月28日

因毛巷地块（A块）旧城区改建项目建设需要，
区政府决定对项目范围内国有土地上的房屋实施征
收。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国务
院令第590号）、《无锡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
偿办法》（锡政规〔2011〕第3号）及相关规定，现决定
征收下列范围内国有土地上的房屋及所有构（建）筑
物，国有土地使用权同时收回。现公告如下：

一、项目名称
毛巷地块（A块）旧城区改建项目。
二、房屋征收范围
住宅：庄里58号～庄里60号、庄里62号、庄里

64号～庄里82号、庄里68-1号、庄里77-1号、庄里
106号～庄里113号、庄里111-1号、庄里117号～
庄里127号、庄里150号～庄里186号。

三、征收补偿方案：见附件。
四、签约期限：自房屋征收决定公告之日起1个

月。
被征收人对本征收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本决定

公告之日起60日内申请行政复议，也可自本决定公
告之日起6个月内依法提起诉讼。

特此公告
无锡市梁溪区人民政府

2024年3月28日

梁溪区人民政府关于房屋征收决定的公告

近日，江苏省民政厅、江苏省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印发通知，
正式公布江苏省养老护理专业技
术资格评审委员会评审结果，全省
同时也是全国首批168名养老护
理专业技术人才出炉，包括副主任
养老护理师11人、主管养老护理
师22人、养老护理师135人。

江苏在全国率先创设养老护
理职称体系，根据《江苏省养老护
理专业技术资格条件（试行）》，将
养老护理专业技术资格纳入卫生
系列管理，设初级、中级、副高级
三个层次，对应名称依次为养老
护理师、主管养老护理师、副主任
养老护理师。这一制度的创新有

利于吸引更多专业人员进入养老
服务行业，助力养老服务高质量
发展。

南京欧葆庭国际颐养中心的
祁佳是首批认证为副主任养老护
理师的11人之一，南京医科大学
护理专业毕业的她，是从三甲医院
护士转行做养老护理。

“2016年我刚进入这个行业
时，养老护理员比较缺乏，尤其是
年轻人更少。”祁佳说，现在越来越
多的院校开设了养老相关的专业，
社会对养老护理员的认知也在改
善。“如果社会能够有更多认可，家
人能有更多支持，年轻人才能更多
去接纳养老护理的工作。”

江苏评出全国首批养老护理专业技术职称

当养老护理人才有了职称，意味着什么？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发展，养老护理正走向更专业化、职业化发展的

道路。
不久前，江苏省正式公布该省养老护理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评

审结果，全省也是全国首批168名养老护理专业技术人才出炉。他们都
是谁？他们获评职称意味着什么？更为重要的是，这跟破解养老服务人
才短缺之间，又是什么关系呢？

林莉认为，这是向社会传递了一
个信号，也起到一个昭示的作用，昭示
着养老护理这份职业，它不是传统意
义上的保姆式照看。现代意义上的养
老服务，不是简单地给老人翻身、拍
背、喂饭，它是综合多方面的素质需
求，包括老人的生活照护、老人身体的
专业康复、老人心理的关怀，以及对养
老机构岗位发展的要求，对这个行业
相应的发展引领，是复合型的人才
需求。

北京大学应对老龄化国家战
略研究中心主任、中国老年学和老
年医学会副会长陆杰华认为，江苏
的实践对其他省份是一个示范和
引领，相关经验可以借鉴和推广。
其他地区再做这件事，还可以在很
多方面细化。

例如：一、对应职称的奖励和
津贴怎样完善？二、这次江苏168
名养老护理人员获评职称，是民政
和人社部门认定的。养老人才队
伍不仅涉及民政部门，比如医疗护
理行业的职称会不会认定？跨部
门流动的职称认定，下一步是不是
能够更好地解决？三、跨地区的职
称认定是否可行？比如在江苏拿

到职称后，也可以到其他地区进行人
才流动。四、这次168名人员的职称
评定，多数是体制内的，属于公办机构
的多一些。现在的养老机构，其实民
营、民办也在增加，这一部分人的职称
如何评定，如何申报？也是一个新问
题。其他省份在推广江苏经验的过程
中，也可以继续探索、完善。

（央视新闻 健康时报）

江苏省民政厅养老服务处处
长林莉表示，有了养老护理职称，
意味着养老护理职业从专业学科
到人才队伍建设，以及职业评价方
面形成了完整体系。在这样的体
系下，养老服务的从业人员可以打
通职业上升的通道，也意味着这个
职业有了更高的“含金量”，社会认
同度在提升，涉及从业人员的薪酬
待遇也将相应提高。

从去年开展首批养老护理专
业技术人才职称评审，到今年大力
推动对相应的职称人员匹配相应
的职称薪酬待遇，建立更为完善的
人才褒扬和激励机制。去年年底，
南京市率先出台了这方面的文件，
对在岗的养老护理从业人员获得
职称的，岗位薪酬待遇可以上浮
20％左右。这样的职称体系利好
政策，可以吸引更多的专业化人才
参与到这个行业中来，也能够让人
才留下来，深耕养老服务的发展，
最终让老年人得到更为专业、更高

质量的养老服务。
林莉表示，养老护理职称的评

价是一个完整体系，学历是重要的
条件之一，比如初级职称养老护理
师的学历起点是中专，主管养老护
理师的学历起点是大专，副高养老
护理师学历起点是本科。除了学
历以外，评审中还有其他相关条
件，比如从业年限、资历以及专业
的能力业绩成果。它是一个多维
度的完整评价体系，所以没有学历
不行，单有学历也不行。

另外，去年江苏探索推出的养
老护理职称体系设的是初级、中级
和副高，当时没有再推广到正高，
主要是考虑到这是江苏省养老护
理领域，也是全国民政领域首次有
自己的一个专业技术职称政策的
创设。政策推出以后，我们希望通
过一段时间的实践检验，工作的深
入推进，未来可以向正高职称去拓
展，从而构建一个更为完整的专业
技术职称体系。

传递出怎样的信号？其他地区如何推进？

意味着什么？“学历”很重要吗？

全国首批养老护理专业人才

（（视觉中国视觉中国））


